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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培龙”、“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于 2022年 7

月 27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贵所”、“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于 2023年 9月 2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同意予以注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号〕）（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5号〕）《深圳证

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3〕100号）

（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等文件，保荐人（主承

销商）针对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资格进行核

查，出具本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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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20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

等议案。 

2023年 3月 28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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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6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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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

等议案。 

2023 年 4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股东

大会决议及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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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 27日，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发布《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46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根据该公告内容，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召开 2022 年第 46 次会议已经审议同意深圳安培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首发）。 

2023年 9月 2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同意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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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7月 27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的

10%。 

4"56#$%&789:;<.=>?9:@ABC 

!"#JKLM04PQR 

安培龙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1,892.3500万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83.8525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将于 T-2日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网

下询价结果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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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华泰安培龙家园 1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安

培龙员工资管计划”）； 

2、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

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

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机构为保荐人

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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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拟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10.00%，即不超

过 189.2350万股，且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8,000.00万元。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

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5%，即 94.6175万股，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规模分档确定： 

（1）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

元； 

（2）发行规模 10亿元以上、不足 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但不超过人

民币 6,000万元； 

（3）发行规模 20亿元以上、不足 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

民币 1亿元； 

（4）发行规模 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 

因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最终跟投与发行价格、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实际发行规

模相关，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最终实际

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4 

D"56E1#$%&789:;<.FGH 

!"#I7JKLM0WXY0Z[\2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依照《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具体标

准为：“按照本细则规定实施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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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为华泰创新和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 

1、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110000082819692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孙颖 

注册资本 35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年 11月 21日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武夷路 234号 

营业期限自 2013年 11月 21日 营业期限至 2033年 11月 20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投资管理；金属链条及其他金

属制品销售；酒店管理；健身休闲活动【分支机构经营】；洗染服务

【分支机构经营】；打字复印【分支机构经营】；停车场服务【分支机

构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分支机构经营】；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

【分支机构经营】；票务代理服务【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住宿
服务【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分支机构经营】；食品销售【分支

机构经营】；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主要人员 
董事长：孙颖 
总经理：晋海博 
合规风控负责人：张华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华泰创新的唯一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创业板施行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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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制度，发行人的保荐人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人的证券公

司依法设立的其他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是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华

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是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华

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具有作为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的战略配售资格。 

（4）关联关系 

华泰创新为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华泰创新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华泰创新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6）限售期限 

华泰创新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24 个月（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2、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 

（1）投资主体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为华泰安培龙家园 1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基本情况 

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拟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10.00%，即不超



 

6 

过 189.2350万股。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华泰安培龙家园 1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3年 7月 28日； 

备案日期：2023年 7月 31日； 

产品编码：SB8140； 

募集资金规模：8,000.00万元； 

认购资金规模：8,000.00万元； 

管理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

人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人姓名、担任职务、认购金额与持有比例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实际缴款金

额（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

持有比例 
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1 邬若军 董事长、总经理、核

心技术人员 4,170.00 52.13% 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员工 
2 秦  屿 销售副总经理 1,600.00 20.00% 核心员工 

3 时海建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 1,300.00 16.25% 高级管理人员 

4 张延洪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930.00 11.63% 高级管理人员 

合计 8,000.00 100.00%  
注 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 2：最终获配金额和获配股数待 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3）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

计划财产，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 

生的权利。因此，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非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关于可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类型规定，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作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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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

售的资格。 

根据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发行人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

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通过设立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的 10%。 

综上，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已依据法律规范履行了董事会审批程序，符合《管

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三条关于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战略

配售的规定。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出具的承诺函和委托人出具的声明函、安

培龙员工资管计划委托人提供的交易凭证和托管银行出具的《托管资金到账通知

书》以及对委托人进行的访谈，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资金

均来自于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的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该

资金的投资方向。委托人作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

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及委

托人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6）限售安排 

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的 50%的持有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剩余 50%的证券的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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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上述确定的获配对象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约定了

申购款项、缴款时间及退款安排、限售期限、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认购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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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产品编

码：SB8140），为《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类型，具备战略配售资格。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拟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且已经发行人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华泰创新为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跟投子公司，为《业务实施细则》第三

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类型，具备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参与战略配售对象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发行人、参与战略

配售对象分别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向安培龙员工资管计

划和华泰创新（如有）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禁止

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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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类型为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实施跟投的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符合《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选取标准的规定；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和华泰创新（或有）符合《管理

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和《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关

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相关规定，具备参与战略配售资格；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向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和华泰创新（或有）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实

施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Y"JKLMNOPQRUVZ[ 

综上所述，保荐人（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安培龙员工资管计划及华泰创新（如有）符合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

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向其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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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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